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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财〔2021〕25 号 

━━━━━━ 
关于印发《关于深化我区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的

实施意见》的通知 

各区级预算单位、有关镇：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关于本市建立健全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

效机制的实施意见》文件精神，创新体制机制，加强涉农资金管

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《关于深化我区涉

农资金统筹整合的实施意见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附件：关于深化我区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的实施意见 

上海市松江区财政局 

2021 年 12 月 28 日 

 

 

 

上海市松江区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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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关于深化我区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的 
实施意见 

各区级预算单位、有关镇： 

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

实施的重要举措。近年来，按照区委、区政府决策部署，全区涉

农资金统筹整合取得积极进展，有力促进“三农”工作取得新成

效，然而仍面临一些不足和困难，如各条线涉农项目较为分散，

资金集聚度不够高，村庄整体面貌改善显示度不足，人民群众的

感受度不够强等问题凸显。为解决涉农资金使用碎片化等问题，

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农投入配置，更好发挥财政资金效益，促进乡

村振兴全面发展，并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进一步加强涉农资金安排统筹，整合当前各条线在农村道路、

桥梁、河湖、市容、环境、绿化、林业、住宅、文化、体育等方

面的政策措施，精准投向各镇规划保留村或美丽村庄示范创建村，

形成政策与资金合力，集聚财力办大事，提升支农政策效果和支

农资金使用效益，久久为功，加快实现更高质量的乡村人居环境，

增强农村地区人民幸福感获得感。 

二、实施范围 

叶榭镇、泖港镇、新浜镇、石湖荡镇、小昆山镇、佘山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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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墩镇等涉农镇村庄，优先聚焦申报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、美丽

村庄示范创建村以及各镇规划保留村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各镇按照规划先行、远近结合，统筹兼顾、突出重点，集中

连片、整体推进的原则，紧紧依托本村自然条件、资源禀赋和人

文环境等优势，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策划和设计，向区农

业农村委申报创建计划。 

各区级预算部门按照区农业农村委审定的意见，将现有惠农

政策措施向创建村集中倾斜，在预算编制环节进行源头整合，财

政资金向列入范围的政策项目倾斜，建议以下单位的涉农政策资

金先行先试，鼓励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扩大项目范围，报区财政

局备案： 

1.区农业农村委关于“美丽村庄”示范创建，农村人居环境

优化工程等方面的政策与措施。（《关于在本区规划保留村落中开

展“美丽村庄”示范创建活动的通知》《松江区农村人居环境优

化工程的实施意见（2021-2022 年）》）； 

2.区水务局关于生态清洁小流域河湖管理提升方面的政策

与措施（《松江区生态清洁小流域河湖管理提升项目和资金管理

办法（2022-2025）》）； 

3.区建管委关于村内道路、桥梁建设方面的政策与措施； 

4.区交通委关于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方面的政策与措施（《松

江区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政策方案》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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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区房管局关于农村低收入户危旧房改造方面的政策与措

施； 

6.区绿化市容局关于开放林地建设的政策与措施（《松江区

关于推进林业健康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）； 

7.区民政局关于农村示范睦邻点建设的政策与措施（《松江

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服务运营扶持办法》）； 

8.区体育局关于农村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政策与措施（关于

印发《松江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20-2022年）》）； 

9.区文旅局关于农村文化场馆及产品下乡等政策与措施

（《松江区居村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建设工作经费管理办法》）； 

10.其他根据实际情况可整合统筹的涉农项目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条块协调联动，强化项目统筹。强化松江区实施乡村

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工作机制作用，区农业农村委会同区财政局加

强部门与街镇的沟通协调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，共同推进实施。

各成员单位根据各自职责范围及现行相关政策规定，指导镇村设

置年度建设任务清单。各镇成立工作专班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完善

工作措施，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。 

（二）加强预算管理，规范资金安排。坚持过“紧日子”思

想，将业务工作和厉行节约要求统筹考虑，科学合理测算资金规

模。区财政局将根据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，会同有关部门按照

因素法、项目法等方式测算分配资金，列入年度部门预算，对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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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清单的项目预算予以优先支持保障。加强资金分配与任务清单

衔接匹配，确保资金投入与任务相统一，涉农资金和任务清单集

中下达。镇村建立完善的财务制度，对资金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，

做好资金拨付核算工作，严格项目预算追加。 

（三）加快项目推进，实施绩效考核。强化规划设计，建设

类项目管理应按规定实行招投标制、项目监理、财务监理、审计

审价等制度，相关镇村按照批复内容要求抓紧组织实施，按季度

向领导小组报送实施情况。项目建设周期原则上不超过 24 个月。

区财政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监督检查项目实施进度与资金拨付使

用情况，对各项任务开展全过程绩效评价与考核，结果运用于下

年度。 

 


